
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保費補助 

※服務對象： 

設籍本縣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，每人

每月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 2倍。 

  

※福利內容：符合所得未達一定標準，保費補助比率如下：104年 1

月 1日起 

身份 

政府補助比

率 

民眾自付

比率 

所得未達最低生活

費標準 1.5倍 

70％（1024

元） 

30％（439

元） 

所得未達最低生活

費標準 2倍 

55％（805

元） 

45％（658

元） 

一般被保險人 

40％（585

元） 

60％（878

元） 

  

  

※應備文件： 

(1)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申請表。 



(2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3)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 

 


